
精神科相关的法律法规



• 近年来，精神科医疗纠纷成为投诉热点之
一，而如今对于医疗纠纷、差错事故的处
理，也不再局限于卫生部颁发的事故处理
办法，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办法来解决，
法律法规中也有明确规定。新刑法第335条

规定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责任造成就诊人
员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员身体健康的,

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 



• 由于精神病患者行为责任能力有不同程度的丧失，
精神科医疗纠纷又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，精神科
护理行为涉及一般法律的广泛内容，同时又有它
自身的特殊性。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护士,在提供

健康服务的过程中，既要充分尊重病人权利，保
障病人安全，又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应该熟
悉国家的法律法规，了解工作中潜在的法律性问
题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。



一、1980年美国颁布的精神卫生系统法  

曾主张病人有以下权力：
• 1 病人有权获得适当的治疗，即最具有支持性的
治疗，且限制是在最少的环境下。

• 2 对于治疗，病人有权要求符合个别化、书写下
来的，并且须定期加以修改的计划。

• 3 病人有权利参与治疗计划，有权利了解自己的
心理健康状况、治疗目标、治疗目的、治疗的不
良反应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治疗方法。



• 4 除了在紧急状况下或法律规定之外，病人有权
利拒绝治疗。

• 5 病人有权利拒绝参与实验研究。

• 6 病人有权利拒绝被约束或放置在隔离室。

• 7 病人有权利得到人性化的治疗环境。

• 8 病人有权利要求记录的保密性。



• 9 病人有看病历的权利，除非此记录系由第三者
提供，或此记录对病人健康有危害。

• 10 病人有权利打电话、寄信或者接受亲友的探视。

• 11 病人有权利知道他们的权利。

• 12 病人有权利表示受伤害。

• 13 当出院时，病人有要求被转介的权利。



二、我国的《条例》及《医疗事故处理
条例》规定精神障碍病人应享有的权利
• 1 公民权 精神障碍病人病愈后同样享有与

正常人一样的公民权，如入学、应试就业
等权利。

• 2 人格尊严权 《条例》第六条规定精神障

碍病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禁止歧视、
侮辱、虐待、遗弃精神障碍病人。

• 3 享有精神卫生服务权。



4 隐私及保密  由于精神障碍病人病态时出现

的异常行为易受到歧视，故对其隐私应严
格保密。隐私包括两个方面：⑴病人的生

活史：学习 工作和个人生活经历；恋爱和
婚姻。⑵病人的疾病隐私：病情、诊断、

治疗方案、预后等。



• 关于精神障碍病人隐私权的保障包括
• （1） 未经病人或监护人书面同意，不得对病人录音、
录像、摄像等。

• （2） 因学术需要公开病情资料的，应隐去能识别病
人身份的资料等。

• （3） 如发生泄漏隐私要受处罚，根据《条例》42条
规定，泄露心理健康咨询对象隐私，吊销其资格证书；44
条规定，精神科执业医师泄漏精神障碍病人隐私，造成严
重后果的，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6-12月的
执业活动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其执业证书。

• （4）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除外：病人有可能实施危害
自己的行为时；病人有可能实施危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时；
担任高度责任性工作的病人；有司法部门的证明。



• 5 知情同意权 精神障碍病人或监护人有权
了解病情、诊断、治疗方案、预后。精神
障碍病人或其监护人有权要求出具书面疾
病诊断结论。

• 6 诊断复核权。

• 7 有通信及会客权。

• 8 有了解和复制自己病案内容的权利，有自
制力的精神障碍病人或其监护人同样具有
此权利。



三、我国精神障碍病人住院形式

• 可以分为自愿、非自愿、紧急住院三种形式。

• 《条例》第四章第29、30 、31条分别阐述了自愿、

非自愿及紧急住院的对象。自愿住院的对象为有自知力的
病人，可自行决定住院治疗；非自愿住院的对象为无自知
力的病人，由于疾病缘故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可能影
响或伤害自己或他人，但病人不愿住院，可由其监护人代
办理入院；紧急住院的对象为一些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病
人及病情需紧急住院的，甚至无监护人陪伴由公安局护送
而来的，并出具证明，同时必须经过两名以上精神科执业
医师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治疗的，医疗机构应在实施紧急住
院后72h内，作出诊断结论。



四、护理人员的权利义务

• 1 护士的基本职责有三个方面：保护生

命，减轻痛苦，促进健康。

• 2 护士必须始终坚持高标准的护理工作

和职业作风。

• 3 护士对工作不仅要有充分的准备，而

且必须保持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。

• 4 尊重病人的宗教信仰。

•      5 护士应对信托给他们的个人情况保守

秘密。



• 6 护士不仅要认识到职责，而且要认识到他们
的职业功能限制。若无遗嘱，不予推荐或给予医
疗处理，护士在紧急的情况下可给予医疗处理，
但应将这些行动尽快地报告给医师。

• 7 护士有理智地、忠实地执行医嘱的义务，并
应拒绝参与非道德行动。

• 8 护士受到保健小组中的医师和其他成员的信
任，对同事中的不适当的和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向
主管当局揭发。

• 9 护士接受正当的薪金和接受例如契约中实际
的或包含的供应补贴。



• 10 护士不允许将他们的名字用于商品广告中
或作其他形式的自我广告。

• 11 护士与其他事业的成员和同行合作并维持
和睦的关系。

• 12 护士坚持个人道德标准，因为这反映了对
职业的信誉。

• 13 在个人行为方面，护士不应有意识地轻视
在她所居住和工作的居民中所作的行为方式。

•       14 护士应参与与其他卫生行业所分担的责任，
以促进满足公共卫生的需要，无论是地区、周、
国家和国际的。



五、护理人员的责任和义务

• 1 有责任根据病人的价值系统及独特性，以及执行护
理判断及措施。

• 2 有提供人性化护理照顾的责任。

• 3 有责任保护病人及大众，以防受不适当、不道德、
不合法执业行为的伤害。

• 4 有拒绝执行任何可能危害病人及大众的护理措施之
责任，且有义务与相关的机构做合理的沟通。

• 5 有责任增进病人于健康照顾上的知识与能力。

• 6 向社会开展预防保健工作，有承担整个社会人群健
康的责任。

• 7 有保密病人隐私的责任。除法律规定外，不得泄露
病人的隐私。



•  8 护士有遵行护士执业注册的义务。按国家规定，
每两年注册1次，并每年提交规定学分的继续医学
教育证明。

•  9 按《护士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护士必须经注册后
方能上岗执业。

• 10 健康问题的护理评估及教育的义务。
• 11 预防保健的护理措施。
• 12 护理指导及卫生咨询的义务。
• 13 医疗辅助行为。
• 14 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及医疗护理规章制度的义
务和责任。



六、精神障碍病人的法律法规问题

• 1 刑事法律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15条规定，

精神障碍病人只有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
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，才可不负刑事责任。
由此可见精神障碍病人可能因其丧失辨认或控制
能力而实施社会危害行为，但也可能在实施危害
行为时其辨认或控制能力并无明显损害。前者不
能构成犯罪，后者则与正常人犯罪无异。所以，
关键在于精神障碍病人在其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
辨认或控制能力，这是精神障碍病人是否具备犯
罪主体的条件，也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标准。



• 2 民事法律问题 精神障碍病人的民事诉讼问题，
主要涉及财产处理、婚姻家庭及子女抚养等方面。
关于精神障碍病人的财产处理，包括合同、遗嘱
等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法律条款为
依据，第十三条 【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】不
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。不能完全辨认
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可
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;其
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，或者征得他
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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